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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的 

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9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现就函中问题进行回复说明如下： 

2022 年 1 月 21 日，你公司披露《2021 年度业绩预告》称，你公司预计 2021 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 万元至 900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8,000 万元至

-12,000 万元，报告期内出售长岛公司、庄河分公司相关资产，收到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收益增加，预计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正值。你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1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显示，预计 2021 年度计提各项存货跌价准备 3,361.17 万元，

其中库存商品 334.99 万元、消耗性生物资产 2,870.44 万元。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查说明以下问题。 

一、你公司《2021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21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3,000.0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94.69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679.62 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第四季度财务指标变动的

原因及合理性，当中应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大幅变动进行重点说明，在此基

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以及相

关会计处理的合理合规性。 

回复： 



1、第四季度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截至 2021 年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0.09 万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94.6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2,679.62 万元。 

第四季度，大连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公司冷链产业停工停产业绩下降，受此因素以及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等因素影响，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

增大，公司全年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 8,000 万元至 12,000 万元。第四季度公

司收到政府的大连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冷链产业停工停产补助，及出售庄河分公司相关资产使

公司收益增加约 1.2 亿元，全年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0 万元至 900 万

元。第四季度，公司电商子公司新增资本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资本公积增加约 4,000 万元，

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减少其他综合收益约 1,500万元，受上述因素影响，

预计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实现正值。 

2、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及相关会计处理的

合理合规性说明 

（1）相关交易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4 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8），《关

于电商子公司新增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7），交易方均为大连长盈海洋牧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长盈公司”）。长盈公司为长海县国有独资企业，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主要致力于长海海洋经

济的产业发展，优质资源整合，是长海县国资组建海洋产品电商协会的牵头人，也是长海县政

府打造电商精品县的排头兵，目前正在进行线上平台的搭建和产业链的整合。参股公司电商子

公司、收购庄河海参圈资产及海参养殖业务，符合长盈公司的业务定位和战略发展方向。 

持续推行瘦身计划，防范养殖风险等是公司 2021 年度的重点工作内容，年度内，公司亦

与相关意向方开展过多次瘦身计划的相关谈判。上述交易，经多方谈判，公司综合评估转让价

款、合作条件等因素，最终于 2021 年 12 月选择与长盈公司达成交易，正式签订资产转让协议

和增资协议。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计和资产评估程序，并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至目前，电商子公司增资已完成，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29 日收到 2,500 万元增资款项，



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营业执照变更。关于庄河分公司资产转让，公司已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收到 9,500 万元转让款项，并于收到款项当天完成资产交割，目前正在配合长盈公司进行

相关资产的产权过户。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未来运营规划和当前经营现状，进一步降本增效，优化资产结构，

防范养殖风险，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市场竞争能力的举措，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

状况、经营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2）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本次庄河分公司资产转让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2017 年修订）》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共增加收益及当期利润约 7,000 万元；本次电商子

公司新增资本属于权益性交易，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 年

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 年修订）》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增加公司合并报表资本公积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 4,000 万元。 

综上，上述出售资产、吸收投资交易具备商业实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股东利益，交易

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相关收益确

认会计处理合规。 

二、详细说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依据及其合理性，当中应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

提减值的情况进行重点说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的充分性。 

回复：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概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转回或转销 
期末余额 

原材料 293.45 155.74 287.93 161.26 

在产品 14.66  10.37 4.29 

库存商品 908.41 334.99 586.91 656.49 

消耗性生物资产 226.03 2,870.44 226.03 2,870.44 

合计 1,442.55 3,361.17 1,111.24 3,692.48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企业

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及应用指南等要求，对期末各项存货进行检查，并根据要求进

行减值测试，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

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

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

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

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

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

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

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

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

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

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

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

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 

3、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1）原材料及库存商品 

公司预计对期末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55.74 万元，主要原因为部分进口鳕鱼原料市

场价格下跌；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334.99 万元，主要为部分出口产品因汇率下跌等



原因，测算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对其计提减值准备。 

（2）消耗性生物资产 

公司预计对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跌价准备 2,870.44 万元，均为底播虾夷扇贝减值。 

2021 年 12 月末及 2022 年 1 月上中旬，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

本公司人员共同对獐子岛区域在养的 2019 年、2020 年投苗底播虾夷扇贝进行了资源调查。公

司根据现场资源调查数据及期末底播虾夷扇贝账面成本等相关财务数据，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对底播虾夷扇贝进行可变现净值及减值准备测算。 

因 2020 年度投苗的底播虾夷扇贝资源调查存量过低，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按照

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根据调查，2020 年度投苗的底播虾夷扇贝期

末资源存量预估为 2,564.98万枚，预计销售收入 6,592.00万元，预计收获期费用 2,123.20万元，

测算可变现净值为 4,468.80 元，较期末账面成本 7,339.24 万元的差额为 2,870.44 万元，因此计

提减值准备 2,870.44 万元。2019 年度投苗的底播虾夷扇贝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成本，不需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底播虾夷扇贝可变现净值及减值损失测算表： 

资产名称 

期末在 

养面积 

(亩) 

期末存量 

（万枚） 

预计售

价 

(元/枚) 

预计收入 

（万元） 

账面成本 

（万元） 

收获期费用 

（万元） 

可变现净

值 

（万元） 

减值损失 

（万元） 

合计 225,584 2,921.21  8,615.40 8,973.76 2,486.86 6,128.54 2,870.44 

2019 年底播虾夷贝 29,739 356.23 5.68 2,023.40 1,634.52 363.66 1,659.74  

2020 年底播虾夷贝 195,845 2,564.98 2.57 6,592.00 7,339.24 2,123.20 4,468.80 2,870.44 

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说明：以资源调查的总存量（个数）乘以预计售价，扣除期末账面成

本、预计销售费用，据以计算可变现净值及减值损失。预计售价以相对应产品规格最近时期的

平均售价为参照；账面成本为截至 2021 年末实际账面成本；预计销售费用是假设报表日全部

收获后预计发生费用，包括采捕费、运输费、销售费、包装费。 

4、公司按相关规则执行对各类存货的减值测试，数据尚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在依据目

前已掌握的信息情况下，对期末相关资产计提减值的依据合理，预计计提减值金额充分。 

三、2020 年 6 月 23 日，你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等被证监会行政处罚，此后，你公司陆续

收到部分中小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针对前述事项是否计提预计负债、计提依据的合理合规性、计提金额的充分性。 

回复： 

截至公司《2021 年度业绩预告》报出日，公司累计收到部分中小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索赔金额 10,632.70 万元。其中已与原告达成和解、原

告主动申请撤诉及被法院驳回案件金额 3,998.26 万元，公司支付和解金额 880.91 万元，已全

额计入营业外支出；大连中院已做出一审判决案件索赔金额 6,027.48 万元，一审判决赔偿金额

1,844.54 万元，公司已支付部分已计入营业外支出，未支付部分全额计提预计负债；大连中院

尚未做出一审判决或尚未开庭、撤诉或达成和解案件索赔金额合计 606.95 万元，公司参考已

判决案件赔偿比例计提预计负债 205.73 万元。 

前述支付和解款 880.91 万元、一审判决赔偿金额 1,844.54 万元、未判决预计负债 205.73

万元相加合计共 2,931.18 万元，扣除公司在《2020 年年度报告》中已计提预计负债 600.00 万

元，剩余 2,331.18 万元，公司在《2021 年度业绩预告》披露时已全额计提预计负债或计入营

业外支出。公司对此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合理，计提金额充分。 

四、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之 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

事项”的有关规定，核查公司营业收入确认的合规性、准确性，并说明公司营业收入的扣除

情况，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 2021 年度扣除后营业收入是否低于 1 亿元，如是，请补充披露

相关业绩预告并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预计 2021 年度营业收入超 20 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之 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核查，2021 年度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约为 20 亿元左右，扣除项目主要为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及具有偶发

性和临时性的营业收入（如：租赁收入、利息收入、销售废旧物资收入等），不存在 2021 年度

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的情况。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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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查说明以下问题。
	一、你公司《2021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2021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0.0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94.6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679.62万元。请你公司详细说明第四季度财务指标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当中应对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大幅变动进行重点说明，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理合规性。
	回复：
	1、第四季度财务指标变动情况说明
	截至2021年三季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00.0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94.69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679.62万元。
	第四季度，大连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公司冷链产业停工停产业绩下降，受此因素以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等因素影响，公司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增大，公司全年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000万元。第四季度公司收到政府的大连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冷链产业停工停产补助，及出售庄河分公司相关资产使公司收益增加约1.2亿元，全年公司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0万元至900万元。第四季度，公司电商子公司新增资本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资本公积增加约4,000...
	2、是否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理合规性说明
	（1）相关交易情况
	公司于2021年12月4日披露了《关于出售分公司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8），《关于电商子公司新增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57），交易方均为大连长盈海洋牧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公司”）。长盈公司为长海县国有独资企业，与本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该公司主要致力于长海海洋经济的产业发展，优质资源整合，是长海县国资组建海洋产品电商协会的牵头人，也是长海县政府打造电商精品县的排头兵，目前正在进行线上平台的搭建和产业链的整合。参...
	持续推行瘦身计划，防范养殖风险等是公司2021年度的重点工作内容，年度内，公司亦与相关意向方开展过多次瘦身计划的相关谈判。上述交易，经多方谈判，公司综合评估转让价款、合作条件等因素，最终于2021年12月选择与长盈公司达成交易，正式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和增资协议。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计和资产评估程序，并经过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至目前，电商子公司增资已完成，公司已于2021年12月29日收到2,500万元增资款项，于2021年12月31日完成营业执照变更。关于庄河分公司资产转让，公司已于202...
	本次交易，是基于公司未来运营规划和当前经营现状，进一步降本增效，优化资产结构，防范养殖风险，提高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未来市场竞争能力的举措，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2）相关会计处理情况
	本次庄河分公司资产转让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存货等，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固定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2017年修订）》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共增加收益及当期利润约7,000万元；本次电商子公司新增资本属于权益性交易，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2014年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2014年修订）》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增加公司合并报表资本公积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约4,000万元。
	综上，上述出售资产、吸收投资交易具备商业实质，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股东利益，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不存在年底突击交易从而规避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相关收益确认会计处理合规。
	二、详细说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依据及其合理性，当中应对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减值的情况进行重点说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你公司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的充分性。
	回复：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概况
	单位：万元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依据
	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5号——生物资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及应用指南等要求，对期末各项存货进行检查，并根据要求进行减值测试，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
	3、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原因
	（1）原材料及库存商品
	公司预计对期末原材料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55.74万元，主要原因为部分进口鳕鱼原料市场价格下跌；对库存商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334.99万元，主要为部分出口产品因汇率下跌等原因，测算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成本，对其计提减值准备。
	（2）消耗性生物资产
	公司预计对期末消耗性生物资产计提跌价准备2,870.44万元，均为底播虾夷扇贝减值。
	2021年12月末及2022年1月上中旬，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本公司人员共同对獐子岛区域在养的2019年、2020年投苗底播虾夷扇贝进行了资源调查。公司根据现场资源调查数据及期末底播虾夷扇贝账面成本等相关财务数据，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底播虾夷扇贝进行可变现净值及减值准备测算。
	因2020年度投苗的底播虾夷扇贝资源调查存量过低，可变现净值低于其账面价值，按照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根据调查，2020年度投苗的底播虾夷扇贝期末资源存量预估为2,564.98万枚，预计销售收入6,592.00万元，预计收获期费用2,123.20万元，测算可变现净值为4,468.80元，较期末账面成本7,339.24万元的差额为2,870.44万元，因此计提减值准备2,870.44万元。2019年度投苗的底播虾夷扇贝可变现净值高于账面成本，不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底播虾夷扇贝可变现净值及减值损失测算表：
	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说明：以资源调查的总存量（个数）乘以预计售价，扣除期末账面成本、预计销售费用，据以计算可变现净值及减值损失。预计售价以相对应产品规格最近时期的平均售价为参照；账面成本为截至2021年末实际账面成本；预计销售费用是假设报表日全部收获后预计发生费用，包括采捕费、运输费、销售费、包装费。
	4、公司按相关规则执行对各类存货的减值测试，数据尚未经年审会计师审计，在依据目前已掌握的信息情况下，对期末相关资产计提减值的依据合理，预计计提减值金额充分。
	三、2020年6月23日，你公司因信息披露违法等被证监会行政处罚，此后，你公司陆续收到部分中小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请你公司详细说明针对前述事项是否计提预计负债、计提依据的合理合规性、计提金额的充分性。
	回复：
	截至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报出日，公司累计收到部分中小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案件索赔金额10,632.70万元。其中已与原告达成和解、原告主动申请撤诉及被法院驳回案件金额3,998.26万元，公司支付和解金额880.91万元，已全额计入营业外支出；大连中院已做出一审判决案件索赔金额6,027.48万元，一审判决赔偿金额1,844.54万元，公司已支付部分已计入营业外支出，未支付部分全额计提预计负债；大连中院尚未做出一审判决或尚未开庭、撤诉或达成和解案件索赔金额合计...
	前述支付和解款880.91万元、一审判决赔偿金额1,844.54万元、未判决预计负债205.73万元相加合计共2,931.18万元，扣除公司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已计提预计负债600.00万元，剩余2,331.18万元，公司在《2021年度业绩预告》披露时已全额计提预计负债或计入营业外支出。公司对此事项计提预计负债的依据合理，计提金额充分。
	四、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之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核查公司营业收入确认的合规性、准确性，并说明公司营业收入的扣除情况，在此基础上说明你公司2021年度扣除后营业收入是否低于1亿元，如是，请补充披露相关业绩预告并及时、充分披露风险提示。
	回复：
	公司预计2021年度营业收入超20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业务办理》之4.2“营业收入扣除相关事项”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核查，2021年度扣除后的营业收入约为20亿元左右，扣除项目主要为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及具有偶发性和临时性的营业收入（如：租赁收入、利息收入、销售废旧物资收入等），不存在2021年度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的情况。
	特此回复。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6日

